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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证券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核算问题的通知 

证监会会字[2007]第 34号 

 

各证券公司、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 

  2006 年 11 月 26 日，我会下发了《关于证券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通知》(证监

会计字[2006]22 号)，规定证券公司自 2007 年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

准则)。为规范证券公司的会计核算，保障证券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可靠性和信息披

露质量，现就有关会计核算问题通知如下： 

  一、证券公司应当严格执行新会计准则，在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真实、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应当认真分析可能发生的风险和减值迹象，足额计提各项风

险准备和减值准备。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认真执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2006》，按照风险导向审计理

念，完善审计执业规程，督促证券公司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二、证券公司相关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应当遵循如下规定： 

  (一)证券公司持有的对上市公司具有重大影响以上的限售股权，应当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视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证券公司持有的对上市公司

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限售股权，应当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证券公司持有的集合理财产品，应当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直接投资业务形成的投资，在被投资公司股票上市前，应当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视对

被投资公司的影响程度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在被投资公司股票上市后，如对被

投资公司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应当继续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视对被投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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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影响程度分别采用成本法或权益法核算；如对被投资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应当于被投资公司股票上市之日将该项投资转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按《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初始及后续计量。 

  上述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限售期结束后不得重新分类至其他类别金融资

产。 

  (二)对存在活跃市场的投资品种，如报表日有成交市价，应当以当日收盘价作为公允

价值。如报表日无成交市价、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以最近交

易日收盘价作为公允价值；如报表日无成交市价、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

化的，应当在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采用适当的估值技术，审慎确定公允价值。 

  对交易明显不活跃的投资品种，应当采用适当的估值技术，审慎确定公允价值。 

  附有限售条件的股票等投资的公允价值，应当按《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计字[2007]21 号)中规定的原则

确定。 

  三、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业务佣金收入和证券自营业务收入应当在证券买卖交易日予以

确认。 

  四、证券公司管理的集合理财产品的会计核算应当参照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的有关

规定执行。 

  五、证券公司缴纳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应当在“管理费”科目中设置二级科目核

算；支付给银行的“资金三方存管”费用，应当在“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科目中设置二级

科目核算。 

  六、证券公司因申购新股或基金被暂时冻结的资金，应当在“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

算，并待资金解冻后从该科目转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